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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经营人定域损失责任规范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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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系对多式联运经营人全程负担的承运人义务的重申，因未顾及区段承运人承担侵权责

任对外部责任的影响，故无法将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范基础，构成公开型法律漏洞。 对此，实践层面存

在两种解释方案：一是依循合同相对性判决多式联运经营人单独承担违约责任，二是直接适用单式联运责任规则判

决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在逻辑体系与价值衡量层面均存在无法纾解的解释障碍。
合理之解释进路在于，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其构造机理在于，就货物毁损灭

失的损害，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违约责任与货损区段承运人的侵权责任存在竞合；就多式联运经营人不真正连带责任

的教义结构而言，外部构造上的连带责任在体系联动效应、规范目的的双重性、比较法立法范式镜鉴等方面具有正

当性，内部构造上的追偿权存在清偿代位与违约责任的择一行使空间，且在证明责任配置上有所差异。 在规范路径

上，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的方式得以填补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法律漏洞。 《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作为多

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准据法”，并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仅因适用该条，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

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范围受责任限额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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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
态之迷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
第 ８３９ 条的规范重心在于，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

承运人的内部责任承担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

所负担的承运人义务。 自《民法典》的外部规定来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 《海商法》）
第 ６３ 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不
过，《海商法》第 １０２ 条所规定的多式联运合同，系以

其中一种运输方式为海上运输方式为前提，因此，
《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中的多式联运合同实际上含括的

类型更宽泛。① 如此一来，《海商法》第 ６３ 条所确立

的连带责任的规范模式与《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文义解

释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独自承担违约责任的解释模式

形成鲜明对比。② 无独有偶，在民法典运输合同的

内部体系下同样存在类似的评价矛盾，《民法典》
第 ８３９ 条只是强调多式联运经营人须对全程运输负

责，但在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

人的责任形态其实并不明晰。 相形之下，《民法典》
第 ８３４ 条却明确规定，单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时由缔

约承运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可

见，无论是《海商法》第 ６３ 条抑或是《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都与《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之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

责任规范模式存在体系滞碍。 立法上的差异化处理

所引发的体系效果为，单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情形下

缔约承运人须与货损区段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

任，而多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时缔约承运人的责任则

多解释为，因合同相对性而仅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

外承担责任，而区段承运人则无须对外承担责任。③

不过，从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的典型交易模式来看，
二者的相似之处尤为明显。 因为无论是单式联运还

是多式联运，托运人的合同相对人仅系缔约承运人

而已，各区段承运人仅与缔约承运人单独签订区段

运输合同，而非作为共同缔约的一方当事人，此与共

同运送相区隔。④ 如果只是因为单式联运采取同一

运输方式运输货物而多式联运采取多种运输方式运

输货物，便存在缔约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与独

立承担责任的巨大差异，⑤则在结果评价层面其妥

当性不无疑义。
令人遗憾的是，立法层面对单式联运与多式联

运情形下缔约承运人所作的差异化的责任配置并未

引起学者的充分关注。 有观点认为， 《民法典》
第 ８３９ 条为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多式联运责任承担情

形下的具体体现，⑥从而只须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

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即可，托运人不可直接向区段

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但也有观点认为，从体

系上看，区别对待相继运送与多式联运中的区段承

运人，难谓合理，⑦此时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亦因此

而有所不同。 而从请求权基础的视角来看，《民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笔者所讨论的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仅指《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所规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有别于《海商法》第 １０２ 条所规
定的其中一种运输方式为海上运输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在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须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此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违约责任并非对外责任承担层
面的终局责任形态，因为该条实质上忽视了区段承运人责任对外部责任形态的影响。

可能会有观点认为，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本就属于不同的运输方式，在缔约承运人的责任配置上，自然应当对二者作差异化处理。 但
不可忽视的是，决定责任形态的因素并非运输方式本身，而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结构，若在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情形下缔约承运人的义务存在显
著差异，则在两种情形下课以多式联运经营人不同的责任形态才具有合理性。

中国台湾地区规定了共同运送制度，即数个运送人与托运人共同订立运送契约，于运送人内部之间划分途程而相继完成运送，亦称为
连带运送。 参见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８９ 页。 《民法典》中的多式联运制度事实上与中国台湾地
区的转托运送制度存在相似之处，转托运送的基本构造为，托运人与运送人成立运送契约，承担全程运送，运送人再与其他运送人成立契约，由
其他运送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运输。 具体参见林诚二：《债编各论新解———体系化解说（中）》 （修订 ３ 版），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４６５ 页。

虽然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而言，无论是独立向托运人承担责任抑或是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在责任承担的份额上并不存在差
异，但是在连带责任的情形下，托运人完全可以要求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大大降低了受偿不能的风险。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 ３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５５２ 页。
参见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８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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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８３９ 条只是规定了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

输享有承运人的地位以及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与区段

承运人约定责任分担，但并未规定运输义务违反的

法律后果，①学者亦将其定位为多式联运内部责任

的辅助规范，故其并不能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②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是多式联运

经营人的责任承担规范，实际上是将其作为独立的

请求权基础。③ 可见，理论层面对于货损可定域时

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分歧体现在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责任形态，以及第 ８３９ 条是否属于多式联运经营

人责任的规范基础两个方面。
由于缺乏合理的教义学原理的支撑，司法实践

层面对这一问题亦未形成一以贯之的裁判立场。 在

实践中，不乏法院主张，单式联运情形下缔约承运人

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系法律特别规定，而《民
法典》第 ８３９ 条既然未明确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与

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则托运人自然不得径行

向区段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④ 但也有法院对

此表示反对，认为无论是否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
实际承运人均要负责将货物运送至合同约定地点，
如在运输过程中货物出现损失，应当对托运人承担

赔偿责任。⑤ 有的法院更是明确依据原《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 ３１８ 条判决多式

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⑥ 由是观

之，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司法实践层面

的分歧仍然体现在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连带责任抑

或独立承担违约责任的责任形态层面。
有鉴于此，笔者拟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在多式联

运货损可定域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责任形态？ 而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须从以下几个

方面展开：首先，如何处理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托运人

的违约责任与区段承运人对托运人的侵权责任之间

的关系？ 这涉及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的构造机

理与基本结构。 其次，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的

法律漏洞如何予以填补？ 最后，在《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规定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适用单行

法的情况下，如何构造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

　 　 二、实践层面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
解释方案之检讨
　 　 对于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既
有的裁判存在两种解释路径：第一，基于合同相对性

的原理，只需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托运人承担责任，
而托运人不能直接向区段承运人主张责任；第二，法
律未就多式联运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

人责任明确作出规定，可以按照单式联运的规则处

理，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于《民法典》第 ５９３ 条的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

性，只应当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托运人承担责任。⑦

因多式联运经营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区段承运人独

立签订区段运输合同，故对于托运人而言，无论货物

毁损灭失发生在哪一区段，都有权根据多式联运合

同直接向多式联运经营人主张违约责任。⑧ 而且，
实践中有的法院在依据合同相对性进行裁判时，直
接对当事人连带责任的主张予以否定，理由在于，多
式联运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

担连带责任欠缺明确的法律依据。⑨ 故在对外责任

承担层面，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向托运人承担违约

责任，但在责任承担完毕后可以向货损区段承运人

进行追偿。

还有的法院以多式联运经营人未与区段承运人

就货物毁损灭失的损害进行责任约定而否定托运人

向区段承运人主张赔偿责任的请求。 如在“北美补

偿保险公司与上海经贸协创货运有限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案”中，法官认为被保险人美国通用公

司委托泛亚班拿公司进行涉案飞机发动机的多式联

运，而泛亚班拿公司又委托本案被告进行区段运输，
被保险人美国通用公司与本案被告之间并未就涉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３）》，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５６ 页。
参见吴香香编：《民法典请求权基础检索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１８ 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２０ 页。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４）粤高法民四终字第 １７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川民终 ４２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达中民初字第 １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中中法民二终字第 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 ０４８２ 民初 ４１５１ 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青岛海事法院（２０２１）鲁 ７２ 民初 １９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鄂民终 １３７２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中中法民二终字第 ７６ 号民事判决

书、海口海事法院（２０２１）琼 ７２ 民初 ２０６ 号民事判决书、南昌铁路运输法院（２０１９）赣 ７１０１ 民初 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广州海事法院（２０１０）广海法
初字第 ２７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２０１７）浙 ８６０１ 民初 １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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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的运输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尽
管被告为泛亚班拿公司安排的区段承运人，但无证

据证明泛亚班拿公司与被告就被告运输区段内的责

任承担进行约定，因此，原告无权主张被告就涉案货

损承担合同责任，原告诉请没有权利依据，法院不予

支持。①

（二）《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的直接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也有法院支持了托运人

要求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

任的主张，而其裁判依据为原《合同法》第 ３１３ 条与

第 ３１８ 条。② 有的法院则是直接根据原《合同法》
第 ３１３ 条的规定，判决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

承运人连带承担货损的赔偿责任。③ “深圳市蓝星

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诺安达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义乌康博进出口有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甚至明确指出，货物灭失发生在

由被告康博公司负责的后程运输区段内，作为多式

联运经营人的诺安达公司应当与后程的实际承运人

康博公司对 ３１ 票货物灭失承担连带责任。④

从上述案例中法官的裁判理由来看，第一种裁

判路径下，由于《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仅起到强调多式

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承运人义务的作用，并
未涉及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具体责任承担的问题，因
此实质上是以《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作为多式联运经营

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 而第二种裁判路径则是直

接以《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单式联运规则确定多式联运

经营人的责任。 因此，此两条裁判路径实际上均认

为，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应当按照单式联运的责任

承担规则处理。
（三）现有解释方案的初步评价

１．合同相对性原则忽视区段承运人责任对多式

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影响

从合同相对性的解释方案来看，其以合同相对

性来证成多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

人独立承担违约责任的正当性。 乍看之下，似乎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细究揣摩，则不尽如此。
首先，因《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未就多式联运经营

人与区段承运人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在解释上就存

在两种可能的进路：一是在运输合同的体系框架下，
通过类推适用的方式填补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

的漏洞；二是在欠缺明确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规

定的情况下，适用合同编通则部分的合同相对性的

规定。 而实践中往往囿于文义及论证负担，多直接

适用《民法典》第 ５９３ 条依照合同相对性原理确定多

式联运经营人责任。 其次，从《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的

文义来看，无论是否能够确定货损的具体运输区段，
多式联运经营人均须向托运人承担承运人责任，⑤

但是在对外责任承担层面，直接适用合同相对性原

则恰恰忽视了区段承运人责任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

任形态的影响。 再次，虽然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规定

对分则部分具有一定的统摄效应，但是多式联运合

同具有特殊的交易结构及利益格局，故应当从运输

合同的规范体系出发而非诉诸通则部分的合同相对

性原则。 最后，退一步讲，即使适用《民法典》第 ５９３
条，也只能说明托运人不能直接向区段承运人主张

违约责任而已，并未排除托运人向区段承运人主张

其他形态责任的可能性。 如此而言，在未明确区段

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的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责任形态并不能得到终局性确定，因此，以合同相

对性为基础，认为在对外责任承担上只需由多式联

运经营人对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并不合理。
２．单式联运责任规则的适用混淆单式联运与多

式联运的评价效果

以《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确认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

的解释方案，实际上是将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作出

完全相同的效果评价。 然而，从请求权基础的视角

来看，《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系单式联运区段货损可定

域时托运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⑥尽管

《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只作为辅助规范，而《民法典》
第 ８３４ 条为主要规范 （独立的请求权基础）， 但

第 ８３４ 条只调整单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情形下的责任

问题，因此不能将其扩张适用于多式联运情形下的

责任承担场域。 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

担连带责任对托运人利益保护更为周全固不待言，
但不能就此将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情形下托运人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４６１６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 ０３９１ 民初 ３９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保定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冀 ０６ 民

终 １２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州海事法院（２０１８）粤 ７２ 民初 ３６６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川民终 ４２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 ０３９１ 民初 ３９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第 ２１９８ 页。
参见吴香香编：《民法典请求权基础检索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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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混为一谈。 有学者指

出，原《合同法》第 ３１３ 条系对单式联运合同中合同

承运人及区段承运人责任承担的规定，不能直接适

用于多式联运的情形，①这种裁判路径实际上属于

适用法律不当。② 因此实践中依据《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得出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

责任的结论欠缺合理性。
职是之故，《民法典》第 ５９３ 条合同相对性的解

释路径罔顾多式联运合同本身的权利义务配置的特

殊性，运输合同的规范体系较之于合同编通则部分

的规定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且忽视了区段承运人

对托运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多式

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的改变。③ 直接适用《民法典》
第 ８３４ 条单式联运的责任承担规则调整多式联运情

形下的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混淆请求权基础，难
谓合理。
　 　 三、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之重构：不
真正连带责任的提出
　 　 事实上，多式联运与单式联运情形下缔约承运

人责任之间的评价矛盾，主要因为单式联运情形下

缔约承运人与区段承运人须就货物毁损灭失承担连

带责任，而多式联运情形下却语焉不详，存在多种解

释的空间。 因此，在体系上缓和二者的矛盾，需解决

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以及避免连带责任中法定与意定

基础限制两个层面的问题。 事实上，此时多式联运

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化

解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评价矛盾的较为理想的解释

方案，对外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向

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多式联运经营人向托运人

承担责任之后，可向货损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④

（一）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产生机理

１．货损区段承运人责任定位的转向：对托运人

承担侵权责任

既往的观点之所以强调托运人只能向多式联运

经营人主张违约责任，是因为观察视角仍拘泥于违

约责任的场域。 详言之，多式联运合同的当事人为

托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而区段运输合同的当事

人为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虽然从功能上

看，区段运输合同是为多式联运合同的履行所缔结，
区段运输合同是多式联运合同的组成部分，但二者

在性质和合同主体上不可混为一谈，多式联运经营

人与各运输区段承运人之间的合同不属于联运合同

的范畴，更不能替代联运合同，从而变更、解除多式

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

系，也不能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的

义务。 因此，单纯地从合同责任的角度来看，托运人

并不能向区段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而区段承运人

只需依照区段运输合同向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违约

责任即可，此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违约责任与区段

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彼此独立，故只应由多式联运经

营人对外承担责任，此系违约责任路径下的基本

逻辑。
然而，在托运人与区段承运人之间欠缺合同关

系拘束的情况下，贸然突破合同相对性而将区段承

运人也纳入合同责任承担之列将面临理论基础与伦

理效果的双重检讨。 就理论基础而言，必然受制于

连带责任法定与意定基础的限制；就伦理效果而言，
则只能诉诸托运人救济的法政策考量。 但不可忽视

的是，虽然托运人不能向区段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
但是区段承运人负责的运输区段范围内货物发生毁

损灭失，对于托运人而言实际上也构成民事侵权。⑤

区段承运人对托运人负有过错责任，故托运人此时

同样可以向该区段承运人主张侵权责任。⑥ 故而，
无须从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视角论证托运人对区段承

运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应肯认区段承运人对托

运人的侵权责任。 如此一来，发生货损的区段承运

人的责任定位便由原来的向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违

约责任变为向托运人承担侵权责任。
２．责任形态的塑造：多式联运经营人违约责任

与区段承运人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肯认区段承运人对托运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基

础上，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实际上就货物

毁损灭失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此时在责任的

承担上系就同一损害结果负责。 学界通说认为，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成民终字第 ３０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３）》，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５９ 页。
主张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仅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托运人独自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只看到了区段承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存在合同

关系。
囿于《民法典》第 １７８ 条第 ３ 款将连带责任的产生基础限定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狭窄范围，不真正连带责任事实上起到了

扩展连带责任范围的效果。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中中法民二终字第 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２０１７）沪 ７２ 民初 １３２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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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分别因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行为而为同一

损害结果承担全部责任，则在行为人之间可成立不

真正连带责任，①债权人对于各债务人分别有个别

之请求权依据。② 此种不真正连带责任并非基于法

律明确规定，而是数个原因的偶然结合，系偶然结合

型不真正连带责任。③ 数行为人责任因不同原因而

发生，且就同一内容给付履行全部之义务。④ 不过，
虽然损害结果同一，但基于不同原因实质上产生数

个不同的债务。⑤ 在德国民法学界，有观点指出，不
真正连带责任并不具备连带责任中责任主体的同级

别与同顺序的要求，但是，在数个致害人中仅有一人

因侵权负责而其他人因合同负责的情形下，仍然具

备类推适用第 ８４０ 条的空间，系数人就同一损害

负责。⑥

在多式联运情形下，对于货物毁损灭失的损害，
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在损害结果层面具有

同一性，均需要对货物毁损灭失的损害承担全部责

任，在责任的产生基础上二者虽然存在差异，即多式

联运经营人对托运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区段承

运人对托运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但二者可以发生

竞合，⑦因此，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不

真正连带责任实际上是违约与侵权的偶然竞合所

致。⑧ 此时，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发生货损的区段承

运人须就同一损害结果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在

外部效果上，多式联运经营人须与区段承运人共同

对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多式联运经营人在向托运

人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向区段承运人进行全额追偿，
而由区段承运人承担终局责任，从而多式联运经营

人只是承担风险责任。⑨

而且，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不

真正连带责任，对托运人而言实质上产生了与连带

责任类似的救济效果，同时可以避免连带责任法定

与意定的限制，因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并非连带责任，

并不适用连带责任相关规定。 故而，在多式联运

情形下，虽然区段承运人并非多式联运合同的缔约

主体，但对于托运人而言，区段承运人的行为同样构

成侵权，此时为了保障托运人的利益，使其便于追

偿，托运人的救济路径就从向多式联运经营人单

独主张违约责任转向对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

人主张连带责任，但多式联运经营人并不承担终局

性责任，而是在责任承担后可以向区段承运人追偿。
（二）多式联运经营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教义

结构

１．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

首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对于多式联运情

形下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 １４５ 条规定，在多

式联运中如果货物发生毁损灭失，收货人可以向多

式联运经营人提出索赔，也可以向负有责任的区段

承运人索赔，且多式联运经营人赔付后可以向负有

责任的区段承运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的该项解释

实际上表明，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应当对

外承担连带责任，但多式联运经营人并不承担终局

责任，而是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区段承运人进行追

偿。 因此，在多式联运货损可定域的情况下，多式联

运经营人实际上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

责任。

事实上，在对外责任承担层面，不啻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须就货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连带责任，相关的单行法亦有采纳类似

观点之例。 如《海商法》第 ６３ 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

承运人在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 而多式联运经营

人属于承运人，区段承运人属于实际承运人，因此按

照《海商法》第 ６３ 条，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与区段承

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质疑的观点则认为，《海商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郑冠宇：《民法债编总论》（第 ２ 版），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３７ 页。
参见杨芳贤：《民法债编总论（下）》，三民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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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３ 条适用于海上运输情形，据此主张多式联运经

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合理。① 事实

上，除《海商法》这一单行法要求缔约承运人与实际

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用航空法》（简称《民用航空法》）第 １４３ 条从诉讼的

角度间接肯认了缔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对外承担

连带责任的正当性，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简称《铁路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简
称《公路法》）没有对多式联运情形作出特别规定。③

但从体系解释的视角出发，《海商法》与《民用航空

法》均已规定缔约承运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对外承

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明确指出多式联运

经营人与发生货损的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

任，这进一步说明在《民法典》规定的多式联运情形

下，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 职是之故，从规范的内外体系的融贯性的角度

来看，在对外责任承担层面，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与

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此维持逻辑体系

与价值判断的一贯性。
其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多式联运经营人

与发生货损的区段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亦有其

合理性。 为给托运人提供更为周全且便利的救济方

式，④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共同为货物的

毁损灭失负责，降低了多式联运经营人破产情形下

托运人清偿不能的风险，这也是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的主要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单式联运还是多式联

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特定区段发生毁损灭失时，
对托运人的救济便成为首要的问题。 在单式联运的

情况下，除能证明自己无责任者外，使缔约承运人与

区段承运人负连带责任，此系立法政策之特别规

定。⑤ 而且，连带责任的方式有利于保障托运人的

利益，使其可以对所受损失进行直接追偿。⑥ 需要

进一步论证的是，在多式联运的情况下，托运人是否

同样存在通过连带责任的方式进行救济的必要性？
申而言之，签订多式联运合同的主体为多式联运经

营人，如果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则托运人势必只能

向多式联运经营人主张违约责任，一旦多式联运经

营人出现资不抵债而陷入破产境地，则托运人便面

临无法完全受偿的风险。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多式

联运的情况下，同样存在对托运人进行特别保护的

必要。 故在多式联运的情形下，由多式联运经营人

与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区段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

任，符合保护托运人利益的规范目的。 而且就货物

毁损灭失的结果来看，多式联运经营人本就需要对

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系就全部损害结果负责，而区

段承运人负责的区段内货物毁损灭失，同样需要就

全部损害负责，二者之间不存在次要责任人承担过

重的责任的问题。
再次，从商事交易的视角来看，多式联运经营人

与区段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还具备强化

其商业信用的功能。 多式联运主要涉及商事交易，
多式联运经营人是以组织运输为主要业务的商事主

体，而区段承运人则主要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商

事主体，在多式联运的交易模式下，多式联运经营人

与区段承运人均系商事主体，虽然区段承运人与托

运人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并不受多式联运合同的

拘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

运人对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却实质上能够督促承运

人全面履约及对损害赔偿进行充分救济，起到了强

化承运人商业信用的效果。 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能

够在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建构更为紧密的信赖关

系。 极而言之，在多式联运对外责任的承担上，连带

责任的模式不仅能够为托运人提供更为周全与高效

的救济，而且可以提升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

人的商业信用，在目的解释层面具有双重正当性。
最后，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德国商法典》

第 ４５２ 条对以不同种类的运送工具运送的货运合同

（多式联运）作出规定，在一个单一的货运合同之

下，任何一个部分的运送，均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成

立一个单独的合同，此时至少有两个将适用不同的

法律规定的，在无特别规定或国际公约无规定时适

用第一节的规定。⑦ 而且，实际承运人对发货人和

收货人负有与缔约的多式联运承运人相同的赔偿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３）》，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５８ 页。
《民用航空法》第 １４３ 条规定：“对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提起的诉讼，可以分别对实际承运人或者缔约承运人提起，也可以同时对实

际承运人和缔约承运人提起。”
在未就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态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单行法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其调整的运输方式下的责任限额作出规定。
参见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６２ 页。
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４５ 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１３ 页。
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商法典》，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１ 页。



７０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４ 卷

任。① 这实际上表明，多式联运经营人（缔约承运

人）与区段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应当就货物毁损灭

失的同一损害承担责任，即就货物毁损灭失的损害

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的国际性公约也肯认了缔约承运人与实际

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 如《联合国国

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 １５ 条规定，如果一个人接

受多式联运的特殊性，即对整个运输负责，因此，多
式联运经营人将对其雇员或代理人或其他人（包括

独立承包商）在其受雇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负

责。② 不过，该规定仍然属于合同相对性的范畴，就
雇员、代理人或其他人导致货物毁损灭失的结果而

向托运人负责。 但大部分的国际性公约则提供了另

一种思路，如 《维斯比规则》 引入了 “喜马拉雅条

款”，确立了遭受损害一方直接向第三方主张侵权责

任的正当性。③ 《鹿特丹规则》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则更

为明确地指出，在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交付的情况

下，承运人与海运履约方须就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与之类似的是，《汉堡规则》第 １０ 条第 ４ 款规定，如
果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都有责任，则在此责任范围

内，他们应负连带责任。 综合上述公约的规定来看，
缔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须就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

连带责任。 准此以言，多式联运经营人作为承运人，
而区段承运人则是作为实际承运人，依照国际性立

法文件的规定，货损可定域情形下的多式联运经营

人须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从比较法上典型的国家立法及国际公约

立法文本来看，将未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但却履

行承运人义务的人同样纳入到运输合同的范畴，基
本上成为比较法层面的通例。④ 在多式联运中，特
定区段发生货损的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与

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立法趋势。
故在解释论层面，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对

外承担连带责任也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契合。
２．多式联运经营人内部追偿权的二元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多式联运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

人在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可以向货损区段

承运人进行追偿。 不过，单式联运中缔约承运人向

货损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的依据在于，因向托运人

承担了违约责任而发生法定的债权让与，使得托运

人对货损区段承运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给

缔约承运人。⑤ 在多式联运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

人虽然也可以基于法定的债权让与的方式取得针对

区段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此时追偿权的基础

系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然而，对于多式联运经营

人而言，在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其仍然可以基

于与区段承运人之间的区段运输合同向区段承运人

主张违约责任，以此实现全额追偿的目的。⑥ 如此

一来，多式联运经营人实际上存在两种追偿路径：一
方面，其可以基于法定债权让与的方式享有托运人

对区段承运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此获得全

额追偿；另一方面，其可以基于区段运输合同向区段

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清偿代

位享有的追偿权系不真正连带责任模式下多式联运

经营人承担责任后的应有效果，而通过违约责任的

方式进行追偿则是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之

间的区段运输合同的效果，但同样可以纳入追偿权

机制之下。
尽管多式联运经营人既可以通过清偿代位的方

式对区段承运人主张托运人对区段承运人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从而实现全额追偿，也可以通过向区段承

运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方式实现全额追偿，但二者在

证明责任上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而

言，其在依照多式联运合同向托运人承担了违约责

任之后，可以依据法定的债权让与而享有托运人对

区段承运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但是，多式联

运经营人以此向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时，应当举证

证明区段承运人存在加害行为、因货物毁损灭失而

遭受损害、货损与区段承运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区段承运人存在过错。 而如果多式联运经营

人以违约责任的方式向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则多

式联运经营人只需要证明因货物毁损灭失而遭受损

害、损害与运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不需要证

明区段承运人存在过错。 因此，从证明责任的角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ｅｒｂｅ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ＨＧＢ，Ｖｅｒｌａｇ 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２０， § ４５２ Ｒｎ．５３．
Ｂｏｌａｎｃａ Ｄｒａｇａｎ，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Ｚｂｏｒｎｉｋ Ｒａｄｏｖａ Ｐｒａｖｎｏｇ Ｆａｋｕｌｔｅｔａ ｕ Ｓｐｌｉｔｕ，Ｖｏｌ．３０：２２７，ｐ．２３４（１９９３）．
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０ 页。
参见傅廷中：《论国际海运立法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页。
参见谢鸿飞：《连带债务人追偿权与法定代位权的适用关系———以〈民法典〉第 ５１９ 条为分析对象》，载《东方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６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第 ２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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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以违约责任的方式行使追偿权事实上负担的

证明责任更轻。

　 　 四、多式联运经营人不真正连带责任之
具体展开
　 　 （一）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范路径：《民法

典》第 ８３４ 条的类推适用

１．《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责任性质之识别：连带责

任抑或不真正连带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在规范表述

上只是规定，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与在负责的运

输区段内发生货损的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而
并未对缔约承运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的内部责任分

担作出规定。 对此，有观点认为，相继运输情形下缔

约承运人应当与发生货损的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

任，但缔约承运人在向托运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区

段承运人进行追偿。 事实上，就货物毁损灭失的发

生原因来看，货物毁损灭失发生于货损区段承运人

所负责的范围内，缔约承运人虽然依照合同对全程

运输负担将货物无瑕疵地运送至收货地的义务，当
货物在特定运输区段发生毁损灭失时，缔约承运人

须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由于货

物毁损灭失源于区段承运人的运输行为，因此，在缔

约承运人向托运人承担了违约责任之后，托运人对

区段承运人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法定的债

权让与，缔约承运人可以向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①

因此，虽然从条文上看，缔约承运人应当与货损区段

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但这只是对于外部责任承担

效果的规定，由于在内部责任的分担上，缔约承运人

基于法定的债权让与可向货损区段承运人进行追

偿，故第 ８３４ 条之下缔约承运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

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２．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的妥当性：事实

构成与规范意旨上的相似性

由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调整规则阙如，此
违反立法计划之不完满性，构成公开型法律漏洞。②

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范漏洞可以通过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得以填补，而类推适用第 ８３４ 条

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规范意旨的相似性、事实构成的

相似性、不同之处不足以排除相似性三个方面进行

检验。

从规范目的来看，《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中货物在

特定区段毁损灭失的情况下，缔约承运人需要与该

区段承运人对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突破合同

相对性的做法有利于对托运人进行救济，可以避免

托运人因缔约承运人破产遭受清偿不能的风险。 而

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托运人的缔约相对人，区段承运

人并未与托运人直接缔结合同，系货物的实际承运

人，故一旦在特定区段发生货损，托运人亦存在受偿

不能的风险，此时同样存在转移清偿不能风险的必

要。 因此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在规范目的上具有相

似性。
从事实构成来看，单式联运一般是由第一承运

人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该缔约承运人需对全程

运输负责，③其他承运人则只负责履行与缔约承运

人之间所签订的区段运输合同，因此各区段承运人

只与缔约承运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④ 而多式联运

则是由多式联运经营人签订运输合同，其可能实际

参与运输，也可能是组织全程运输。 从两类运输方

式的内部构成来看，均存在一个与托运人签订运输

合同的承运人，且须就全程运输向托运人负责。 其

他承运人则是与缔约承运人单独订立运输合同而负

责区段运输，因此在具体的事实构成上单式联运与

多式联运具有相似性。
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单

式联运采用相同的运输方式履行运输义务，而多式

联运采取不同的运输方式组合进行运输；其二，多式

联运经营人可能并不实际参与运输而只是组织运

输，而单式联运下缔约承运人往往同样需要参与运

输。 尽管如此，无论是运输方式上的差异还是缔约

承运人是否实际参与运输的差异，并不能作为实质

效果差异化的正当性理由，因此亦无法排除单式联

运与多式联运在规范意旨与事实构成层面的相

似性。
综上所述，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在规范意旨与

事实构成上都具有相似性，且不同之处不足以排除

相似性，故而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范漏洞，实际

上可以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进行漏洞填

补，从而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应当就特定

区段所发生的货损对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①
②
③
④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３）》，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３２ 页。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 ７ 版），自刊发行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６８７ 页。
参见王轶、高圣平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１１ 页。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 ４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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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式联运经营人不真正连带责任与第 ８４２
条的体系衔接

１．《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语境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

责任形态

在解释论层面，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

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虽然能够与单式联运中

缔约承运人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实现体系协调，但《民
法典》第 ８３８ 条、第 ８３９ 条事实上并不区分货损发生

区段是否能够确定，而《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的存在实

质上根据货损发生的运输区段是否能够确定而适用

不同的规范。 也正基于此，有学者主张，由于多式联

运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而相继运送所适用的法律

制度相同，故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独立承担责任而

不与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① 不过，由于多式

联运合同采纳不同的运输方式，适用单行法调整特

定运输区段实际上是考虑到损害地点对货物承运人

责任范围的意义。② 因此，在能够确定货损发生的

运输区段的情况下，依照《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的规定，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与责任限额应当适用调

整该运输区段的单行法的规定。
然而，即使适用调整该运输区段的单行法的规

定，也并不意味着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因此

而改变。 在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

形态应当适用调整该运输区段的单行法，但《海商

法》第 ６３ 条、《民用航空法》第 １４３ 条均肯认缔约承

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就货物毁损灭失的损害须对托运

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③ 因此，陆空、铁空、海
空等多式联运情形下缔约承运人须与区段承运人对

外承担连带责任，此系立法层面所提供的正当化理

据。 而《铁路法》和《公路法》没有专门就多式联运

情形下的责任作出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多式联

运情形下二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有部分观点主张，不同运输方式存在不同的责

任基础、责任限制及抗辩事由，从而否定陆上运输成

立不真正连带责任。 即便公路运输、铁路运输与航

空运输的责任基础、责任限制以及抗辩事由有所差

异，在多式联运货物毁损灭失可以确定具体发生区

段的情形下，应当适用调整该运输区段的有关法律

规定，不过，在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时，系多式联运经

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共同承担，其他的区段承运

人并不需要承担责任，责任基础不同并不影响成立

不真正连带责任。 而不同的运输方式可能存在不同

的责任限额规定，如此一来，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范

围可能有所不同，导致在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上有所

欠缺。 但是，在利益衡量层面，多式联运经营人适用

调整货损运输区段的法律，从而在该责任限额范围

内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而且在

网状责任制下，有利于多式联运经营人在承担责任

后进行充分追偿，而统一责任制下反而可能无法完

全追偿。 因此，不同运输方式下责任限额不同无法

否定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

连带责任。 至于以责任抗辩事由存在差异否定陆路

运输下的连带责任似乎亦不成立。 一般而言，责任

抗辩事由主要对应于权利成立的抗辩与权利行使的

抗辩，不同运输方式下责任成立的抗辩事由并不相

同，但是，即便多式联运经营人不对外承担连带责

任，这样的差异依然存在，此系单行法所作出的特殊

规定，而并不意味着多式联运经营人就应当单独对

外承担责任。 就权利行使的抗辩而言，调整不同运

输区段的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可能有所不同，此
时多式经营经营人的追偿时效与责任的诉讼时效一

致，但此时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也只是在责任行使

的期间上有所不同，并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

任形态。 综上，责任基础、责任限制、抗辩事由的差

异并不足以否定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联运

情形下，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准此而言，即便在赔偿责任层面适用单行法的

相关规定，相关单行法实际上同样采纳的是缔约承

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构造，故而

在货损可定域的情形下，适用调整该运输区段的单

行法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
２．《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的效果辐射：责任限额规

定对责任范围的影响

事实上，在货损可定域时，《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对

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影响不在于责任形态，而
在于责任范围。 在货物毁损灭失的情况下，多式联

运经营人需向托运人承担责任，此时的责任范围为

因货物毁损灭失导致的货物的固有利益的损害与运

①
②
③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３）》，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３０ 页。
参见［德］Ｃ．Ｗ．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７６４ 页。
不过，《海商法》第 １０５ 条也规定了多式联运货损可定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与责任限额应当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

法律规定，但若货损区段采取的是海上运输方式，则仍然应当根据第 ６３ 条承担连带责任。 《民用航空法》第 １４３ 条规定，因实际承运人履行运输而
对其提起的诉讼，可以分别对实际承运人或者缔约承运人提起，也可以同时对实际承运人和缔约承运人提起，属于诉讼层面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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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费用的损害，系完全赔偿。① 但单行法对于责任

限额存在特别规定，因此，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

围便应当适用该责任限额的规定。 而对区段承运人

而言，在其负责的运输区段货物发生毁损灭失，则其

应当向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违约责任，或是向托运

人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依照《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之

文义，货损区段承运人无论是承担违约责任还是侵

权责任，其责任范围均为完全赔偿，并无适用单行法

责任限额规定的空间。 但是，从规范目的来看，在多

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情况下，二者在对外责任承担的范围层面应当具有

一致性，因为若货损区段承运人承担的责任范围为

完全赔偿而不适用责任限额规定，则在对外责任承

担范围上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小于区段承运人责

任，此时，托运人只会选择向货损区段承运人主张侵

权责任，对货损区段承运人不甚公平，且就同一损

害，货损区段承运人的侵权责任与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违约责任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评价，亦难谓合

理。 因此，《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之文义较之于规范目

的而言过于狭窄，区段承运人在货物毁损灭失情形

下难以一体适用责任限额规定。 职是之故，应当对

《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第 １ 分句进行目的性扩张，使得

区段承运人能够统一适用单行法责任限额的规定。
综上，在货损可定域的情况下，以 《民法典》

第 ８４２ 条转介至调整货损运输区段的单行法，并不

会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产生影响，而只是

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承担的上限产生影响。 且

区段承运人应当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统一适用责任限

额的规定，故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只需在

单行法所规定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不真正连带

责任。

五、结语

《民法典》第 ８３９ 条并不属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

责任基础规范，无法以此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

任样态，在方法论层面构成公开型法律漏洞。 从司

法实践层面的做法来看，依照合同相对性而课以多

式联运经营人独自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
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货损区段承运人的责任对于多式

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的影响，故仅由多式联运经

营人对外承担责任并不合理。 直接适用单式联运情

形下缔约承运人的责任规则调整多式联运经营人责

任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而且会导致单式联运与多

式联运效果评价的混淆。
相形之下，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发生货损的区

段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解释方案较为合

理。 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构造机理在于，在满足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区段承运人对托运

人实际上构成侵权，从而作为不同责任原因的多式

联运经营人的违约责任与区段承运人的侵权责任产

生竞合，属于偶然结合型不真正连带责任，无须以法

律明确规定为前提。 就该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本结

构而言，在外部构造上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外须与货

损区段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其正当性在于，体系

解释层面与《海商法》 《民用航空法》等单行法及最

高人民法院所确立的连带责任的规范模式保持一

致，目的解释层面能够降低托运人受偿不能的风险，
且进一步提升多式联运经营人从事商事交易的商业

信用，亦与域外立法趋势相契合；在内部构造上多式

联运经营人在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可基于清

偿代位而向区段承运人进行追偿，也可以通过向区

段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方式进行追偿，但二者只

能择一行使。
多式联运经营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范路径，

须在肯认单式联运中缔约承运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

任的基础上，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８３４ 条的方

式进行漏洞填补，从而在单式联运与多式联运具备

相似交易模式的情形下维持一致的效果评价。 不

过，由于《民法典》第 ８４２ 条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责

任的“准据法”，在货损可定域时，应当适用调整货

损运输区段的单行法而排除《民法典》的适用，但相

关单行法实际上同样采纳了连带责任的规制模式，
因此，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态并不会因适用单

行法的规定而受有影响。 只是在适用单行法时，因
其存在责任限额的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

围实际上受到限制，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

亦只需在该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① 参见青岛海事法院（２０１７）鲁 ７２ 民初 ５５３ 号民事判决书。


